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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在校外教育培训领域实施先学后付
收费模式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我省“双减”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

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收费管理，保障人民群众缴费资金安全，防范

“卷钱跑路”问题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。

一、基本要求

（一）全面监管。依法将所有学科类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

构按规定全面纳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管理，

实现“全覆盖、无死角”。

（二）自主选择。校外培训机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未来发

展规划，自主选择收费模式。充分考虑校外培训机构和消费者双

方的权利义务，既要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，又要保障校外培训机

构的合法权益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积极稳妥推进实施，确

保先学后付收费模式平稳落地。

（三）分类施策。对于完全采用先学后付模式的机构予以鼓

励支持、引导良性发展；对于采用预收费模式的机构严格进行资

金监管、确保资金安全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按照积极引导、自主选择、有序推进的原则，通过 1 年左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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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努力，全省各地采用先学后付模式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达到一

半以上，校外培训从业人员的风险意识和经营模式得到显著改

变，校外培训机构“爆雷”倒闭事件得到有效控制，人民群众缴纳

校外培训的资金安全得到切实保障。

三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明确先学后付模式的范围和内涵。先学后付模式，指

的是校外培训机构完全采用上课在前、缴费在后的收费模式，即

机构的所有课程、项目在实施的全部时间段之内始终坚持按次或

按周、按月、按周期等，由学生家长按规定的方式在学员完成约

定课程之后直接向培训机构支付培训费用（划拨资金）。凡是没

有同时满足上述要素的其他任何收费方式，均不属于先学后付收

费模式，而划归预收费模式。预收费模式必须严格按照教育部要

求进行资金监管。

（二）规范推进先学后付模式实施。同一校外培训机构不得

同时采用预收费和先学后付两种模式；选定其中一种模式后，应

当至少在一个培训周期内保持稳定不变。选定先学后付模式的培

训机构在确定收费模式之前预收取的培训课程费用，允许按照既

定计划完成消课，但自确定收费模式之日起不得再进行新的预收

费。采用先学后付模式的校外培训机构除了资金（收费）环节之

外，其他方面（包括机构信息、从业人员、培训材料等）均应纳

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，接受监管。

（三）鼓励培训机构采用先学后付模式。由全国监管平台服

务方经主办方授权后，公开遴选有意愿的商业银行，为完全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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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学后付模式的培训机构提供贷款业务支持。由培训机构结合自

身实际需求，自主选择是否申请贷款，以解决先学后付模式下部

分培训机构现金流不足、运转困难的问题。对完全采用先学后付

模式的培训机构，可以不纳入预收费资金监管，不用开设预收费

监管账户，不要求统一使用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（示范

文本）》；在引进非学科类校外机构参与校内课后服务时，可以

作为学校优先选择对象进行考察。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制

定鼓励和支持完全采用先学后付模式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其他具

体措施。

（四）保障先学后付模式机构合法权益。由全国监管平台服

务方经主办方授权后，通过全国监管平台与支付宝、微信支付对

接，推出先学后付服务。支付宝芝麻信用分或微信支付分符合条

件的学员家长可在平台 0 元选择课程进行先学后付，加强对家长

履行后付费义务的信用管理。支持完全采取先学后付模式的培训

机构与学员家长自主签订合同，对于机构完成履约、按时保质提

供培训服务后无法收取的费用进行追偿，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

法权益。

四、实施流程

选择先学后付模式的校外培训机构要将实施先学后付模式

的决定向学员家长和社会公众进行事前公告和全程公示，向主管

部门报备后由监管平台服务方为其开通先学后付服务，主管部门

要对机构先学后付模式实际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。

（一）发布通告。培训机构应在正式启动试行先学后付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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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第一次开课之日前至少 15 日发布《关于决定实施先学后付

收费模式的通告》，在本机构培训场所以及官方公众号、网站等

显著位置进行长期公示，并接收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向主管部门报备。培训机构应在发布通告至少前 1 天，

向县（市、区）相应主管部门进行报备，作为后续机构申请贷款

业务支持、优先纳入引进课后服务范围等鼓励政策的必要依据。

（三）申请确认。选择先学后付模式的校外培训机构可在办

理贷款、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等政策申请之前，向县（市、区）主

管部门申请获取“先学后付确认书”。需要办理贷款的机构，可

在向主管部门报备之后书面提出申请，由主管部门核实相关材料

后，出具《确认书》；申请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的机构，应在至少

完成一个培训周期后提出申请，由主管部门对先学后付模式执行

情况进行核实，出具《确认书》。

（四）开通服务。确定使用先学后付模式的校外培训机构，

经主管部门确认后，自主联系或统一由主管部门将拟开通服务的

机构名单及《开通先学后付申请材料》发送至全国监管平台服务

方，由监管平台服务方为其开通先学后付服务。

（五）不定期抽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相关主管部门对采用先

学后付模式的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不定期抽查。经公众举报或者主

管部门检查发现不符合先学后付条件的，予以提醒并督促整改；

整改不到位的，责成机构立即转为执行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

监管要求，并中止对该机构的后续鼓励政策支持。被中止政策支

持的，主管部门应通知相关银行追回当前培训周期内已发放给该



— 5 —

机构的相应贷款金额，并按商业贷款收取利息；参与课后服务的，

主管部门应当将机构退出先学后付模式的情况告知学校，学校可

结合机构服务质量和水平，视情况决定是否让该机构退出该校课

后服务。

（六）强化宣传。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教育宣传，一方

面让机构充分理解使用“先学后付”对减少纠纷、维护多方利益、

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意义，引导校外培训机构积极主动采用

“先学后付”模式收取培训费用。另一方面督促校外培训机构自

觉向学生家长宣传“先学后付”支付模式，帮助家长了解“先学

后付”支付模式的使用情形和对保障其资金安全、维护自身利益

的重要作用，主动提醒家长采用“先学后付”模式支付费用。同

时发放《告全体学生家长书》，组织各地翻印并由校外培训机构、

各中小学校发放到每一位学生家长，家长阅读领会精神后，填好

回执并由机构、学校收回保存备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工作部署。各地要充分认识先学后付收费模式对

于防范校外培训机构“爆雷”倒闭、防范化解校外培训退费投诉纠

纷的重要意义。各市州要加强对本地该项工作的统筹谋划和对县

（市、区）的工作指导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研究制定本地工作方

案和出台鼓励支持的具体政策，确保本地采用先学后付收费模式

的机构数量逐步增长、预收费“爆雷”风险基本可控。

（二）全面有序推进。要结合全国监管平台推广应用工作，

将预收费监管和先学后付两种模式下的培训机构加快纳入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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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并分类有序推进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检查。对推行“先学后付”支付模式工作落

实情况开展督导评估，对责任落实、措施到位的地方优先进行成

果宣传、优先推广典型案例。同时，要注重风险防控，防止校外

培训机构在转变收费模式中出现恶意涨价、降低培训质量或者逃

避平台监管等行为，保障校外培训资金安全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

合法权益。


